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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腾博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福田区红树湾一号1805

联系电话 18924679203 18924679203

产品详情

对于如何办理ODI及其中涉及到的审批程序和材料，相关规定已经较
为详细和明确，实务中专业人士也总结了很多经验，想必各位都已经
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对于以上程序办理完成后，境外子公司能否进
行“再投资”？在接受客户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咨询时经常被问及，
本文拟对其进行简要的汇总梳理，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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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02

规定解析

首先，可以看出商务部对于境外再投资的主体限定更为严格，仅�限



于终目的企业，即终目的地企业再开展的投资活动不属于现行对外投
资管理范畴，无需办理对外投资备案或核准手续，仅需进行报告。而
对于境内投资主体投资到终目的地企业的路径上设立的所有空壳公司
，如SPV，则均不属于再投资的主体，需要办理对外投资备案或核准
手续才可进行相应的投资行为。这种“穿透式”管理对于商务部门而
言，有利于掌握对外投资资金真实去向，强化对对外投资的事后监管
。

其次，可以发现各个部门的行为也有所差异，商务部和外管局的境外
再投资行为指的是拥有境外企业权益的行为，而发改委明显更为宽泛
，不仅�限于企业，只要是获取境外权益的投资行为，如获得境外土
地所有权、使用权、境外基础设施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都属于发改
委的再投资范围。

后，从手续要求的严格程度而言，我们发现外管局是较为宽松的，明
确了再投资不管什么情况均不需要办理外汇备案手续；其次是发改委
，如果满足非大额非敏感项目且不涉及新增资金出境的话，那么通常
情况下连项目情况表也无需提供；但是商务部仍规定了需履行事后报
告的义务，没有例外情况，可见对于境外再投资行为而言，其处于商
务部门的持续监管之下。

03

实务问题

问

一家境内企业（非央企）已经在境外投资了一个子公司（已获得发改
委和商务部的批文），如果这个子公司再收购一家境外的金融机构，
境内这家企业是否还需要申请审批或者备案?是否需要按照《境外投资



管理办法》进行境外再投资报告?

答：这家境外子公司再收购境外的金融机构，不属于再投资报告的范
围，根据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其所称境外投
资，是指在我国境内企业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
业权益的行为。故收购境外金融机构，原商务部审批已经无法涵盖此
再投资项目内容，应再获得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批。

问

如果是一家一般非金融企业（已做过境外投资备案并获得《企业境外
投资证书》），计划由该境外企业进行再投资，请问，（1）该等境
外企业再投资需要履行什么程序?（2）如该等再投资仅涉及境外企业
出资的，与涉及由境内企业出资的情形在审批程序方面是否有所不同?

答：（1）再投资如果投资额不超过3亿美元、非敏感类项目、境内不
投入资产也不提供融资担保原则上在发改部门无需办理手续。在商务
部门需要提交《再投资报告表》。在外汇管理部门无需履行办理手续
。

（2）如果涉及境内企业出资的，即有新增资金出境，出于外汇储备
管理和防范资产流失的需要审批相对严格，需要办理发改部门的核准/
备案手续，如果仅是境外出资且符合前述规定条件的可不再办理发改
的任何手续。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系笔者根据相关规定及咨询情况进行的初步总结
，实际操作中亦可能会存在其他细节出入问题，建议境外再投资前咨
询相关主管部门，我们也将在后续实务中持续关注并更新相关信息。

附件一：商务部《境外中资企业再投资报告表（样式）》



附件二：发改委《大额非敏感类境外投资项目情况报告表格式文本》

以上根据腾博国际胡小姐实际办理经验撰写，详情可添加V咨询。服
务机构推荐：关于腾博国际，自2005年成立至今，依靠精英团队、深
厚资源、成功为上万家企业及个人提供优质的金融与商务服务。前海
招商合伙人，以自贸区为起点，联通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覆盖
全球，现已成长为全球一站式企业高端服务提供商,拥有丰富的经验与
社会资源，主要办理业务为前海企业入驻与续签、各类公司收购、变
更、全金融牌照申请、会计审计业务、香港海外移民、综合金融服务
和许可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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